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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運人士鍾翰林赴英尋求政治庇護，稱出獄後受高壓監管｜Whatsnew

鍾翰林稱出獄後被增加嚴苛監管內容，懲教署未正面回應。

入獄近三年的前香港「學生動源」召集人鍾翰林在社交媒體發文稱自己已轉往英國申請政治庇護。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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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時間2023年12月29日凌晨3時，前「學生動源」召集人鍾翰林於社交媒體發文披露自己近況。這是他就《香港國安法》「分裂國家罪」罪成入獄後首
次公開發文。鍾翰林指自己近日抵達英國，正式申請政治庇護。這是自前「香港眾志」核心成員周庭後，近期第二宗香港社運人物公開發文披露與國安處人
員的互動並選擇流亡海外的事件。

香港懲教署於29日下午召開記者會回應鍾翰林事件。懲教署稱鍾翰林的監管令將維持到2024年6月4日。懲教署人員於12月14日面見鍾時得知他將於20-25

日前往日本沖繩旅遊，25日懲教署接到電話聯絡，鍾表示自己「趕不及」飛機，將改期28日返港，但而後失去聯絡，直至看到鍾在社交平台的聲明。懲教署
指，因鍾違反監管令，已通知執法部門通緝他。

出獄後受國安處監管，曾被提議北上「旅遊」、提供他人資料可獲線人費

鍾翰林離開公眾視野三年，在公開發文中，他附上自己身處英國希斯路機場的相片。鍾先透露自己於今年6月5日已從大欖懲教所刑滿獲釋，國安人員提醒鍾
未來一年內不要離境、之後會持續約見。鍾還指，懲教署強烈要求不要透露出獄日期，因此只有少數人士得知該信息。翻查資料可見，2023年6月5日並無
傳媒報導鍾翰林出獄信息。

2021年11月23日，鍾翰林承認一項洗黑錢、分裂國家罪，判囚43個月。由於判刑時未滿21歲，鍾出獄時需要遵守懲教署監管令一年。鍾翰林指，一開始他
的監管內容與常人無異，需要就學或就業，他找到一份暑期工，卻很快被懲教署高層告知不容許受僱於「特定店舖」，故無法工作。鍾而後接受傳媒訪問時
表示，當時是在一家餐廳任侍應工作，被懲教所阻止。

他又指，其後懲教署還修改監管內容，禁止鍾發布任何被定罪罪行相關內容、公開發言和訪問、發布任何「客觀而合理地被視作危害國家安全」的發佈物
等。

鍾翰林提到，自今年6月，國安處人員每隔2-4星期便要求見面，詳細查問鍾的行蹤，包括見面對象、談話內容，學生證、學生資助信息、銀行戶口資料等也
須上報。鍾還指，「在缺乏任何工作收入的這半年間，國安人員不斷威逼利誘我投向他們。以我猜測，他們透過我在銀行戶口的資料，得悉我的經濟狀況不
佳，因此向我提出給予線人費，要求我提供他人的資料，並以此證明我已經改過自新，樂意投誠。」

與前不久披露國安人員行動方式的周庭相似，鍾翰林指自己在9月初也收到北上大陸「旅遊」的提議，鍾一度拒絕，最終未成行。此前周庭指，自己在8月在
國安人員陪同下，前往深圳參觀改革開放博物館和騰訊總部，被要求打卡合照，回港後被要求寫下「感謝警方安排，使我能了解祖國的偉大發展」的信件。

鍾翰林表示，自己身心處於極大壓力下，10月至今常無端生病；刑滿獲釋後，走在街頭亦會恐懼重現此前於街頭被捕的畫面。鍾還稱，國安人員要求他簽署
與《國安法》第63條相關文件，禁止他向任何人透露與國安人員的一切溝通內容，故他無法尋求任何法律幫助、也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困境。

（註：《國安法》第63條：辦理本法規定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有關執法、司法機關及其人員或者辦理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執法、司法機構及其人員，應當對辦案過程
中知悉的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予以保密。擔任辯護人或者訴訟代理人的律師應當保守在職業活動中知悉的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配合辦案的有關機構、組織和個人應當對
案件有關情況予以保密。）

後來，鍾翰林稱其以調適情緒為由，向懲教署申請在聖誕節出遊前往沖繩。到達沖繩後，鍾聯絡英美加相關人士和機構，了解各國政治庇護情況，最終決定
前往英國。他於當地時間12月27日晚上7時抵達機場，向入境人員申請政治庇護。

另一位社運人士周庭早前宣布流亡，她於12月4日在社交平台發文，公開近年心路歷程，並決定不再返港。12月28日是周庭原定報到時間，由於未有出現、
違反保釋條件，香港警方聲明將全力追捕。因周庭母親是擔保人，警方29日邀請周庭父母前往警署協助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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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29日，鍾翰林由囚車押解到法院應訊。

懲教署：社運人士沒有受到特殊監管限制

12月29日下午，在鍾翰林發文半日後，香港懲教署懲教署副署長梁建業及懲教署助理署長唐恂召開記者會。梁建業對鍾翰林公然違反監管令予以嚴厲譴責，
稱已對鍾發出召回令，將進行通緝。

就工作問題，梁認為鍾是在說謊，稱主管曾與鍾建立互信工作關係，鍾也「必須接受我們根據他的情況批准的工作」。有記者詢問，是否因為在黃店工作被
阻止，梁回應，「如果看情況比較高危，我們不建議他去那裏工作，當時他也接受了。」

有記者提問，為何鍾需要受到公開言論、受訪限制，梁表示不存在侵犯言論自由的情況，但必須防止被監管者再次違法。《法新社》記者提問，曾涉嫌2016

年旺角騷亂案因暴動罪入獄的盧建民，是否今年因違反監管令再度入獄，以及香港本土派政治人物梁天琦出獄後是否面臨相同限制，梁建業避而不答，稱所
有監管對象受到同等對待，社運人士沒有特殊限制。

至於招徠鍾翰林做線人並提供費用的說法，懲教署表示沒有聽過相關說法，亦不評論「其他政府部門同他說過什麼」。

《法新社》向香港警方詢問對鍾翰林公開文的回應，警方指國安處根據《國安法》第17條，「一直通過不同渠道、方法和個人有效地收集情報」。

鍾翰林15歲成立本土組織，為香港第三宗國安法案件判刑人士

鍾翰林於2016年成立本土派組織「學生動源」，當時年僅15歲。「學生動源」曾參與2016年光復上水行動，而後鍾翰林亦活躍於社運活動中。2020年
《國安法》落地後，「學生動源」宣布即刻停止運作，海外成員將成立海外分部。鍾宣布辭去召集人並退出組織。

2020年7月29日，鍾翰林突然被國安人員拘捕，指其涉嫌違反分裂國家罪，而後獲保釋、未正式起訴。10月27日，鍾翰林試圖前往美國駐港領事館尋求政
治庇護，未進入之前被國安人員拘捕，旋即起訴兩項「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罪」（俗稱洗黑錢罪）和一項「串謀發佈煽動刊
物罪」，不獲保釋。「學生動源」另有三名成員何忻諾、陳渭賢及何諾恆因涉嫌違反國安法被捕，而後未被起訴。

近年鍾翰林身負多宗政治社運案件。2020年12月29日，鍾翰林被裁定侮辱國旗罪和非法集結罪罪成，判刑4個月。2021年11月23日，鍾翰林承認分裂國
家罪和洗黑錢罪，判囚3年7個月；煽動刊物罪存檔法庭。此為香港第三宗國安法判刑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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